
湘潭县锦石乡人民政府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
	部门概况
	单位名称
	湘潭县锦石乡人民政府

	
	年度预算金额
	3716万元

	
	主管部门
	湘潭县人民政府

	
	单位基本职能
	1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国家的各项法律、法规；负责镇辖区内地区性、群众性、公益性、社会性工作。

2、负责精神文明建设工作，积极组织以提高民众素质为目的的活动，树立文明新风。

3、按照职责范围，负责辖区内的建设和管理、环境卫生、环境保护等监督、管理、服务工作。

4、负责辖区内的维护稳定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，依照有关规定做好出租屋和外来暂住人员的管理工作；负责民事调解，法律服务工作，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。

5、负责村（社区、居委会）的建设和管理，积极开展辖区服务工作，大力兴办福利企业，发动和组织辖区成员开展各类公益活动；负责拥军优属、优抚安置、社会救济、社会福利、社区文化、科普、体育、教育等工作。

6、发展辖区经济，为辖区经济组织提供人才、科技、信息和各类服务，以经济、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推动辖区经济发展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。

7、负责计划生育、劳动就业、安全生产管理、初级卫生保健、民兵、兵役、侨务等工作。

8、指导和帮助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搞好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，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作用。

9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房屋拆迁、防汛、防风、防火、动物防疫、防震、防灾和抢险工作。

10、向县人民政府反映居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，办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事项。

11、负责辖区内普法教育工作，维护老人、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。

12、负责辖区内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指导、监督。

13、会同有关部门做好辖区内的企业服务、在地统计工作。

14、承办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

	绩效完成情况
	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
	认真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行政单位会计制度》等法律法规，各项经费支出严格按照政府采购、国库集中支付等有关规定执行。同时本单位先后制定了预算资金管理办法，内部财务管理制度、会计核算制度、资产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，且相关管理制度合法、合规、完整。明确了经费审批权限及程序，规范了公务接待的审批管理，较好的控制了行政运行成本。

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 2935万元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1199万元、商品和服务支出1105   万元、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631万元、资本性支出   5950元。该支出中其中：基本支出 2935万元，项目支出 0万元，当年无结余。“三公”经费支出0万元。

	
	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	凝聚共识,筑牢思想理论根基  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、党的二十大精神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等重要讲话精神。全年组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12次，邀请党的理论政策宣讲员在各村进行了全覆盖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，举办党组织书记、第一书记、支委成员、党员代表等讲党课80余堂。抓实党风廉政建设，定，及时解决支持监督执纪中存在的问题，干部作风持续转优。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要求，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、主动权、话语权，有效处理各类舆情信息105条，筑牢了网络意识形态主阵地。

凝心聚力，推动经济发展实效  全年固定投资达1.9亿元，工业技改1.9亿元。完成税收任务220万元。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达9000万元。开展“纾困增效”专项帮扶行动，实施一企一人政策，帮助企业解决一批“急难愁盼”问题。醴娄高速在我乡境内6.312公里，完成了47户房屋征拆协议的签订和拆除任务。22个组的清表工作已结束，实现了全线交地拉通，为国家级项目提供了良好的施工环境。全年完成粮食生产总播种面积达5万余亩，总产量达2.4万吨，完成耕地抛荒治理807.24亩。稳定畜禽生产，抓好高致病性禽流感、牲畜口蹄疫、猪瘟等疫病防治工作，现生猪存栏1.85万头，家禽18.4万羽，水产品900余吨。完成造林面积350亩，义务植树8万余株。完成干渠、支渠清淤扫障110公里，对乡域范围内6座水库完成标准化创建工作。制定村级集体经济“一村一策”发展计划，鼓励各村成立经济合作社，进一步盘活村级闲集体置资产资源，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，群众就业增收,目前全乡村级集体收入10万元以上的村占比达45%。

多措并举，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品质  持续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付费制度，健全督查考核奖惩机制，实行“月检查、季讲评、年总评”常态化管理模式，完成“厕改”266座，成功承办全县农村人居环境、厕所革命及美丽屋场创建工作的推进。配备完善环卫基础设施，由专业公司负责对中转压缩站进行全面检修和维护，不断提升环境卫生质量人居环境整治，碧泉村获评省级“美丽乡村示范村”“精品示范村”，金湖村获评省级“美丽乡村示范村”，文佳村获评市级“美丽乡村示范村”。

心系于民，促进民生福祉更殷实  全年共发放临时救助270人次17.63万元，发放高龄补贴435人次10.88万元。完成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46人，新增城镇就业32人。完成“锦石之光”文化传承园一期建设，以“文、武、孝、贤”四个维度，传承湖湘文化，助力乡风文明。落实优抚对象动态管理，对830余名退役军人上户走访实现全覆盖，规范办理优待证497个，开展退役军人帮扶援助152次，援助金额达16万元。

依法行政，法制建设更显成效 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加大安全隐患问题排查，营造安全生产浓厚氛围，积极开展“打非治违”专项行动，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。抓牢森林防灭火工作，强化森林防火巡查管控，全面提升森林防火人员力量和基础保障能力。多措并举深化平安建设，组织义务巡逻100余次，加强了对22名特殊人群的关心和照顾，开展“心连心走基层、面对面解难题”活动，有效排查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60余起。盯紧盯牢安全生产，严格落实“党政同责”“一岗双责”，持续开展“打非治违”专项行动，共开展安全执法检查巡查77次，立案11起。开展农村自建房安全普查，累计排查房屋7149栋，发现并整改问题13条。建立健全防汛抗旱工作机制，全面落实人员、物资储备，应急处险能力不断提高。

	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
	存在的问题
	1、财源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。受经济发展水平、财源结构和传统体制的影响，镇财政收支矛盾突出，可用财力增长乏力，乡村两级均感到资金运转压力较大。

2、乡镇财政资金调度困难。仍然存在乡镇财政资金调拨速度较之以前变慢，调配力度变小的情况，乡村两级均感到资金运转压力较大。

3、预算编制不够精确。预算编制工作涉及领域广、情况复杂，导致存在调整预算大的情况，预算执行情况还有待进一步加强。

	
	改进措施
	1、优化产业结构。不断拓宽资金来源渠道，加大协税护税力度增强争资争项力度，认真落实减税降费政策，加快产业、企业集聚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，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。

2、加快资金拨付进度。积极采取有效措施，落实好直达资金管理要求，确保相关资金直达基层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。

3、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。自觉执行预算管理相关规定，加强内部机构的预算管理意识，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，编制范围尽可能地全面、不漏项，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、严谨性和可控性，不断规范和加强预算绩效评价工作。

	
	其他需要    说明问题
	无




